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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王大爷与老伴育有一女 ，

2010年老伴去世后， 王大爷将位
于朝阳区安贞街道的唯一住房过
户到女儿名下。 2012年起，女儿在
北七家镇给王大爷租了一套一居
室居住至今， 对王大爷的生活也
是不闻不问，极少露面。王大爷来
北七家法援工作站求助能否要回
房产。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答复王大爷， 王大

爷将房产无偿过户给女儿， 相当
于是对女儿的赠与， 根据 《合同
法》第186条的相关规定，赠与人
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
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
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
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不适
用前款规定， 王大爷的赠与不属
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
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且完成了权
利转移，因此不能单方撤销赠与。
但是， 为了保障赠与人的权益，
《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

人可以撤销赠与：（一） 严重侵害
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
行；（三） 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
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
内行使”，王大爷应当在女儿不履
行赡养义务之日起一年内， 向法
院诉请撤销赠与， 并要提供证据
证明女儿未履行赡养义务， 在实
践中这个举证是比较难的。

工作站提醒广大老年人，单
方撤销赠与是有法定限制的，如
果老人生前赠与财产， 可签订附

义务的赠与协议， 一旦受赠人没
有达到老人的要求， 老人可以不
履行义务为由撤销赠与， 还可以
通过遗嘱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
产，在百年之后再公示于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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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收辞退通知，能保住劳动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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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2345” 市民服
务热线专项工作开展以
来， 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 （以下简称
“仲裁院”） 根据市区局关
于专项工作的相关部署和
区 “一门、 一网、 一窗、
一次” 的服务要求， 结合
打造优质营商环境需要，
积极成立专项领导小组，
以主管局长牵头抓重， 院
领导班子具体跟进落实，
庭室负责人包干派件的工
作形式， 以开拓思维、 突
破常规的创新意识， 形成
站前一步、 主动服务、 接
诉即办、 办就办好的工作
氛围。

在办理 “12345” 市
民服务热线过程中， 仲裁
院发现依法享受养老保险
待遇人员、 领取退休金人
员、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
员 （以下简称 “超龄人
员”） 反映与原用人单位
或新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
资纠纷的派件较多。 按照
法律规定， 此类争议不属
劳动争议， 不在仲裁管辖
范围内， 应由仲裁机构出
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 到
法院立案解决。

仲裁院考虑到超龄人
员普遍存在年纪较大、 居
住分散、 文化程度不高、
外来务工者居多等实际问
题 ， 经多次研究讨论决
定， 选派业务骨干成立工
作小组提供 “一站式” 服
务， 以帮助办事群众快速
解决争议。

仲裁院的具体做法如
下： 一是推行主管局长、
院领导班子及庭室负责人
分级包案制， 全程跟踪督
办派件 ， 确保件件有落
实、 件件有成效； 二是采
用面对面帮扶， 认真聆听
相关诉求， 细致讲解劳动
相关法律法规、 仲裁流程
和法院立案相关程序， 耐
心答疑解惑， 积极回应最
急最盼问题； 三是提供文
书代写服务， 安排业务骨
干帮助其填写申请书， 并
按相关规定及时出具不予
受理通知书； 四是延伸法
律援助服务， 帮助符合条
件的超龄人员联系法援中
心， 申请法律援助， 选派
律师陪同到法院办理立案
相关手续， 并提供免费法
律咨询服务； 五是加强与
单位方的沟通联系 ， 阐
明 事理 、 释明法律 、 讲
明情理， 积极推动争议双
方达成诉前和解， 快速解
决争议。

自 “一站式” 服务开
展以来， 仲裁院这项工作
已获得众多办事人员的高
度认可， 进一步推动了辖
区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

下一步， 仲裁院将继
续拧紧主体责任， 以群众
满意为标尺， 精益求精，
探索更便捷、 高效的工作
方式， 为办事群众提供暖
心、 贴心的仲裁服务， 真
正让办事群众在维权过程
中感受到法律的温度、 仲
裁院的温暖和仲裁员的
温情。

（东城仲裁院 刘芮娜）

东城仲裁一站式服务
帮超龄职工解决争议

·广告·

单方撤销赠与有限制 老年人需谨慎

劳动合同与一般合同一样 ，
只要当事人把自己的意思表示传
达给对方，双方对此产生合意，就
可设立、变更、终止相互之间的民
事权利义务。 黎丽（化名）因多次
旷工，被所在公司辞退。 但是，她
拒绝签收公司的解除劳动关系通
知， 并想当然地认为这样就不会
产生解除劳动合同的结果。

此后， 公司取消了黎丽的门
禁卡， 让她无法继续进入办公室
工作。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她才
向仲裁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
公 司 向 她 支 付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赔偿金 、 被拖欠工资等 。
仲裁机构审理后， 裁决驳回了她
的请求。

黎丽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法
院认为， 公司辞退黎丽后尽管其
拒绝签收辞退通知， 但公司已将
辞退的意思表示传达给她， 这就
产生了解除劳动关系的效果。 由
于黎丽的诉讼请求超过1年仲裁
时效， 法院判决予以驳回。 11月
15日， 二审法院也以相同理由驳
回了她的诉求。

自办企业还要兼职
因旷工被公司辞退

黎丽是个敢想敢干的人， 在
与朋友合办一家公司的同时， 她
决定利用闲暇时间做一些兼职。
2015年11月25日， 经笔试、 面试
多重选拔， 北京一家计算机软件
公司决定录用她。 当天， 双方签
订自即日起至2014年11月24日的
劳动合同， 并约定其从事业务咨
询工作， 月基本工资为4500元。

一年之后， 黎丽自己的企业
逐步发展壮大， 牵涉她的精力越
来越多。 由于黎丽经常旷工、 迟
到， 公司起初对她只是发出一些
警告， 随后要求她杜绝类似现象
再次发生， 到了2017年5月21日
干脆以自动离职为由， 通知她办
理离职手续。

“法律上没有自动离职的概
念， 我也没有主动离职的意愿，
所以， 我认为公司这个通知不发
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 于是，
就继续在公司工作。” 黎丽说， 6
天后， 即2017年5月27日 ， 公司
取消了她的门禁， 她无法继续进
入办公室工作。

“公司这种做法明摆着就是
欺负我 。 我不能忍受这样的屈
辱！” 黎丽认为， 公司的行为已

经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于是
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申请，
请求裁决公司向她支付： 2017年
5月 1日至 5月 31日期间的工资
3827元、 2016年的年度奖金1200
元 、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3500元。

仲裁机构审理后， 以超过仲
裁时效为由， 裁决驳回了黎丽的
请求。

是否超过仲裁时效
成为双方争议焦点

黎丽不服仲裁裁决， 持原理
由、 原诉求向法院提起诉讼。

黎丽诉称 ， 2017年5月 ， 公
司人事部经理王某在年度考核面
谈时向她表示， 因其经常请事假
且不断旷工、 迟到， 希望提前与
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同年5月
21日， 在签署交接清单时， 她向
王某提出公司应当对她支付经济
补偿。 王某表示， 因她系自行离
职没有补偿， 同时要求她当日办
理离职手续。 因她对考勤记录有
异议， 王某收回离职通知， 她未
在该通知上签字。

黎丽说 ， 2017年 5月 27日 ，
公司无故突然取消她的门禁， 致
使她无法进入办公室工作。 她认
为， 双方的劳动关系此时才因公
司单方解除而被违法解除。 直到
2017年6月6日， 她才在QQ邮件
里收到王某发来让她办理离职交
接工作的律师函。 因此， 她认为

仲裁时效应从2017年6月6日起计
算， 其于2018年5月23日提起劳
动争议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

公司辩称 ， 其于2017年5月
20日以黎丽旷工为由， 对黎丽按
照自动离职进行处理， 同年5月
21日通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然
而， 黎丽拒绝签收该通知。 在此
情况下， 公司该通知书张贴在宣
传栏内， 黎丽也看到了该通知。

法院认为， 劳动争议申请仲
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 仲裁时效
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2017
年5月21日， 公司以旷工为由通
知黎丽对其按自动离职处理， 并
要求黎丽办理离职手续。 虽然黎
丽否认公司行为的法律效力， 但
结合公司明确要求黎丽办理离职
手续等内容， 可以认定公司已经
在2017年5月21日向黎丽作出解
除劳动合同意思表示。

根据以上事实， 结合黎丽已
于2017年5月22日与公司进行工
作交接的实际情况， 法院认定黎
丽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时间已经
超过仲裁时效。 因此， 判决驳回
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在二审期间， 黎丽称公司在
2017年5月17日以其请假过多影
响工作为由， 与她协商解除劳动
合同， 她当日口头同意解除劳动
关系， 但没有签订离职协议， 之
后开始办理工作交接手续 。 据
此， 二审法院认为， 双方于2017
年5月17日达成解除劳动合同的

合意。 并于2017年5月21日正式
解除合同。 而黎丽于解除劳动合
同1年后才申请仲裁， 原审法院
据 此 驳 回 其 全 部 诉 讼 请 求 并
无不妥。

另行起诉索赔社保
因未失业又被驳回

在起诉索要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不久， 黎丽又以公司未为
其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
手续， 给其造成失业保险金损失
和社会保险中断损失为由， 申请
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向其支付： 1.
自2017年5月21日起因迟延转移
档 案 造 成 的 失 业 保 险 金 损 失
16516元。 2.自2017年8月至2018
年11月期间因迟延转档造成的社
会保险费损失18360.32元。

公司辩称， 其与黎丽解除劳
动关系后已及时为她办理了社保
减员手续。 由于黎丽拒不配合，
才导致公司至今未办理档案转移
手续。 另外， 黎丽一直担任另外
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
事、 经理， 不属于失业人员。 因
此， 不同意她的请求。

经查， 黎丽和另一自然人于
2014年10月21日共同投资设立一
家企业， 黎丽一直担任该企业法
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 经理。 而
黎丽在与公司进行另外一场诉讼
时， 在仲裁申请书上载明其 “现
工作单位” 为她创办的企业。 关
于这一点， 仲裁庭审笔录上也有
记载。

黎丽称， 其在上述企业只是
挂名兼职， 事实上并未在该企业
任职。 况且， 其仅在2018年5月1
日至7月1日与该企业存在过劳务
关系， 实际上她一直处于失业状
态。 为此， 她提交该企业出具的
兼职聘用协议予以证明。

由于相应证据不足以证明黎
丽的主张， 且公司对这些证据的
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法
院认为黎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后果， 对其所要求的失业保险
金损失不予支持。 因公司与黎丽
解除劳动合同后， 于当月即为其
办理了社会保险减员手续 ， 所
以， 法院认为， 公司无需为其在
相应期间社保费用断缴损失承担
责任。

法院作出相应判决后， 黎丽
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近日判
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院： 只要解除劳动关系意思表示传达对方， 即可产生辞退效果


